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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清原满族自治县北猴石

饰面石材花岗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

审查意见书

在政府出资勘查项目基础上，为办理矿业权协议出让提供依

据，清原满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和清原满族自治县土口子乡人民

政府委托辽宁鼎唐生态环境咨询有限公司编制了《辽宁省清原满

族自治县北猴石饰面石材花岗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》（以下

简称《方案》）。根据《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》（国务院令第

241 号）、《关于加强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审查的通知》（国土

资发〔1999〕98 号）等有关文件要求，抚顺市自然资源局委托抚

顺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（评审机构）组织相关专家对

《方案》进行了审查。专家组经对《方案》初审、复审，最终形

成如下意见：

一、方案基本情况

辽宁省清原满族自治县北猴石饰面石材花岗岩矿勘查区位于

辽宁省抚顺市东北部直线距离约 109km 处，清原满族自治县土口

子乡的北部，行政区划隶属于清原满族自治县土口子乡猴石村管

辖。勘查区西南距清原满族自治县政府直线距离约 37km，南距离

土口子乡政府直线距离约 10km，西距石阳村最近居民点直线距离

约 1.0km，西南距猴石村最近居民点直线距离约 1.85km，东南距

沈吉铁路草市火车站直线距离约 16.3km，东南距沈吉高速（G121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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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市口约 16.7km，南距沈吉高速（G1212）英额门口和沈吉国道

（G202）约 26km；南距省道 S304 开（原）—草（市）线直线距离

约 10km，西距乡道荒马线约 1.1km。

矿区中心地理坐标：东经* ；北纬* 。

依据抚顺市自然资源局 2023 年 12 月 5 日予以备案的《关于

〈辽宁省清原满族自治县北猴石饰面石材花岗岩矿勘探报告〉矿

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的复函》（抚自然资储备字［2023］003 号）

可知，勘查区范围拐点坐标见表 1。

表 1 勘查区范围拐点坐标表

拐点号
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

拐点号
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

X Y X Y

1 …… …… 4 …… ……

2 …… …… 5 …… ……

3 …… …… 6 …… ……

勘查区面积：0.3564 平方公里。

根据清原满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提供的《关于清原满族自治

县 2024 年度矿业权出让计划核查意见的报告》，本次拟出让的采

矿权范围为勘查区范围，拐点坐标见表 2。

表 2 拟出让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表

拐点号
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

拐点号
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

X Y X Y

1 …… …… 4 …… ……

2 …… …… 5 …… ……

3 …… …… 6 …… ……

矿区面积：0.3564 平方公里；开采深度：由*米*米标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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矿区内无生态保护红线、自然保护地、风景名胜区、森林公

园、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、地质公园、矿山公园、重要湿地、

湿地公园、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、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、国家重

点保护的不能移动的历史文物和名胜古迹所在地等各类保护地。

无生态保护区、无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划规定的各类禁止、限制勘

查开采区。

矿区范围内 3 号拐点处，有少量Ⅱ级保护林地,矿区内无基本

农田，周边 300m 内无居民点，旅游景点和名胜古迹等需要保护的

建（构）筑物，周边 500m 无水源保护地；500m 范围内无高压线、

名胜古迹以及其他需要保护的对象；1000m 范围内无铁路、高速公

路以及其他需要保护的对象。

拟出让采矿权信息如下：

地 址：辽宁省抚顺市清原满族自治县土口子乡猴石村；

开采矿种：饰面用花岗岩；

开采方式：露天开采；

生产规模：35 万立方米/年（其中荒料为 7 万立方米/年，碎

石为 28 万立方米/年）；

矿区面积：0.3564 平方公里；

开采深度：由*米至 *米标高。

《方案》编制依据的地质资料为：《辽宁省清原满族自治县北

猴石饰面石材花岗岩矿勘探报告》，（辽宁省第十地质大队有限责

任公司，2023 年 9 月）；《〈辽宁省清原满族自治县北猴石饰面石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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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岗岩矿勘探报告〉评审意见书》（2023 年 9 月 21 日）；《关于〈辽

宁省清原满族自治县北猴石饰面石材花岗岩矿勘探报告〉矿产资

源储量评审备案的复函》（抚自然资储备字[2023]003 号，抚顺市

自然资源局，2023 年 12 月 5 日）。经评审确认：截止到 2023 年 8

月 31 日，辽宁省清原县北猴石饰面石材花岗岩矿勘查区范围内共

估算饰面花岗岩资源量 1099.852 万 m
3
，荒料量 207.653 万 m

3
。其

中：探明资源量 165.745 万 m
3
，荒料量 31.293 万 m

3
，控制资源量

506.281 万 m
3
，荒料量 95.586 万 m

3
；推断资源量 427.826 万 m

3
，

荒料量 80.774 万 m
3
。其中探明资源量占全区总资源量的 15.07%，

探明+控制资源量合计占全区总资源量的 61.10%。矿体控制程度达

到勘探程度，地质资料可作为编制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的依据。

《方案》设计的开采对象为矿区范围内的花岗岩，矿石资源

量为 1099.852 万 m
3
，根据矿区范围、最终边坡角、最小工作平台

宽度等参数进行了境界圈定，扣除挂帮矿量和避让Ⅱ级保护林地

设计损失后，设计利用资源量为 973.082 万 m
3
，设计资源利用率

为 88.47%。荒料率 20%，设计利用资源量中，设计利用荒料量

194.616 万 m
3
，设计利用碎石量 778.466 万 m

3
。

《方案》设计矿山产品为饰面石材花岗岩矿石，确定矿山生

产规模为 35 万 m
3
/a（其中：饰面石材花岗岩荒料为 7 万 m

3
/a，碎

石为 28 万 m
3
/a），矿山服务年限为 29 年 7 个月（含基建期 2 年，

自采矿许可证发证之日起）。矿山生产采用间断工作制，年工作 270

天，每天工作 1 班，每班 8 小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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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矿体赋存状态和开采技术条件，设计采用露天开采，自

上而下台阶式开采，公路开拓、汽车运输，采场自然排水。地表

风化层采用爆破方式，荒料切割采用盘锯机下向切割，人工劈裂

分离的开采方式。

《方案》设计 1 套露天开采系统，开采境界内为山坡式露天

采场，露天采场阶段高度为 9m，并段后 18m，安全平台宽度 5m、

清扫平台宽度 10m。爆破工作坡面角 65、切割工作坡面角 87，

最终帮坡角不大于 67。由于矿山的地表风化层较厚，故计算年生

产剥采比为 1.50m
3
/ m

3
，基建期风化层剥离量较大，设计租赁设备。

矿石回采率 100%，荒料率为 20%。

《方案》估算新增投资 5004.35 万元，年销售收入为 3780.00

万元，年总成本为 2019.50 万元，年税后净利润为 1066.07 万元，

矿产资源开发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（具体内容详见《方案》）。

二、审查意见

（一）编写单位资格

按照《国务院关于第一批清理规范 89 项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

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》（国土资发〔2015〕58 号）有关文件要求，

申报单位委托辽宁鼎唐生态环境咨询有限公司编制《方案》。编制

单位营业执照有效，参与编写（设计）人员为采矿、地质、机电、

安全、概算等相关专业技术人员，并提供了相关职称证书。编制

单位提交《方案》内容全面、清楚，附图和附件齐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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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矿区范围及资源量

1. 拟出让矿区范围

根据清原满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提供的《关于清原满族自治

县 2024 年度矿业权出让计划核查意见的报告》，本《方案》申请

的矿区面积为 0.3564 平方公里，开采深度为*m 至*m 标高，拟出

让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见表 2。

依据《清原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》、《关于清原

满族自治县 2024 年度矿业权出让计划核查意见的报告》和《关于

〈辽宁省清原满族自治县土口子乡 4 家饰面石材花岗岩矿〉勘查

区出让的情况说明》等文件，明确了矿区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、

生态保护红线、自然保护地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限制开采区，

满足勘查开采规划区块划定（设置）要求，符合矿产资源规划。

2. 资源量

勘探报告经过评审备案，截止到 2023 年 8 月 31 日，矿区内

矿石资源量为 1099.852 万 m
3
，荒料量为 207.653 万 m

3
。其中：探

明资源量 165.745 万 m
3
，控制资源量 506.281 万 m

3
，推断资源量

427.826 万 m
3
。探明资源量占全区总资源量的 15.07%，探明+控制

资源量合计占全区总资源量的 61.10%。矿体控制程度达到勘探程

度。

《方案》设计利用资源量为 973.082 万 m
3
，设计利用资源量

占总资源量的 88.47%。《方案》论述了部分资源量未利用原因，符

合矿山实际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合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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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矿山建设规模

《方案》设计矿山生产规模为 35 万 m3/a（其中：饰面石材花

岗岩荒料为 7 万 m
3
/a，碎石为 28 万 m

3
/a），矿山服务年限为 29 年

7 个月（含基建期 2 年，自采矿许可证发证之日起）。符合矿产资

源规划及相关政策要求。

（四）开采方案

根据矿体的规模、形态、产状、水工环地质条件，确定开采

方案。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，开拓方式为汽车公路开拓，采矿方

法为自上而下台阶式开采，采剥工艺为地表风化层采用爆破方式，

荒料切割采用盘锯机下向切割、人工劈裂分离的开采方式，矿石

回采率 100%、荒料率为 20%；满足《粉石英等矿产资源合理开发

利用“三率”最低指标要求（试行）》（自然资源部公告 2021 年第

21 号）中饰面用花岗岩露天开采荒料率 20%的规定。开采方案符

合矿情，技术可行，设计合理。

（五）产品方案

产品方案为饰面用花岗岩荒料和碎石，矿山建设开发具有一

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

（六）环境保护及矿山安全

《方案》论述了开采有关环境保护、土地复垦、水土保持、

地质灾害、矿山安全等主要内容。按现行有关规定，另行审批。

（七）存在问题及建议

矿山开采过程中应加强边坡稳定性的监测工作，并在初步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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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开采环节完善安全对策措施，确保安全开采。矿山开发时，应

严格按照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的总体要求、绿色矿山建设要求进行

建设。《方案》设计的开采工艺、荒料率、工作制度、设备投资及

经济效益估算等仅作为采矿权设立依据和招拍挂的参考，建议采

矿权人仔细调研并结合实际进行科学评估。

三、审查结论

《方案》经初审、复审，业已修改补充完善，专家组一致认

为已达到相关审查要求，同意《辽宁省清原满族自治县北猴石饰

面石材花岗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》：审查通过。

附件：专家名单。


